朝陽科技大學98學年度第一學期補助莫拉克颱風災害事項標準表
	項    目
	內      容 
	補助標準
	備註

	1
	學生本人因風災傷病救助金
	1.因風災傷病住院7日以上者，補助1 萬元；未滿 7 日者，補助5,000 元。
2.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，依教育部補助標準辦理。
	教育部補助標準
1.98學年度第1學
 期學雜費全免。
2.第1年免費住  

 宿或補助12,000 

 元。
3.補助生活費每月6,000元（以半年為期）
	僅就本項補助或本校急難救助擇一申請。

	2
	死亡、失蹤救助金
	父或母監護人一方死亡、失蹤或重傷，依教育部補助標準辦理。
	
	僅就本項補助或本校急難救助擇一申請。

	3
	自有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
	因風災致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者，依教育部補助標準辦理。
	
	僅就本項補助或本校急難救助擇一申請。

	4
	因風災或其他因素致經濟困頓者(擇一申請)
	1.申請免費住宿1~2學期
2.發給助學金10,000元~20,000元。

	1.經導師或師長訪談資料證 

  明。
2.僅就本項補助或本校急難救 

  助擇一申請。




附註 1.本辦法依據教育部98.8.25日台高（四）字第0980146480號函文標準訂定之。
           2.本補助經費來源自本校教職員一日捐(含自由樂捐)專案經費支應。
           3.98學年度第2學期後另依社政單位認定標準辦理。

	朝陽科技大學補助莫拉克颱風受災學生申請表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學生姓名
	
	系級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租屋處：

	戶籍地址
（請檢附戶籍証明）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在校期間
通訊地址
	

	家庭現況
	

	師長訪談紀錄
	

	申請人
	導師簽章
	系主任

	
	
	

	承辦人
	生活輔導組

組長
	學務長
	核定

	
	
	
	


備註：1.本補助申請與急難救助僅能擇一申請。

2.本表僅適用於98學年度第一學期
